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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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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当山道教宫观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  （资料图片） 

 
 
 

道教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     毛丽娅 
 
 
 
      道教在“天人合一”生态整体观的指导下，不仅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动物、森林植被、土地及

水资源的戒律，而且道门中人身体力行，非常重视宫观内外环境的建设和维护，并有具体的植树

造林等生态实践活动。道教经文中所负载的生态伦理思想是道教留给人类的一份珍贵遗产，具有

现代价值，值得人们批判继承。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

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道教以“道”立教，以“道”化人，追求宇宙和谐、

国家太平与个人长生久视、得道成仙。特别是道教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具有的深邃的生态智

慧，澳大利亚环境哲学家西尔万和贝内特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道家及道教思想具有一种生态

学的取向，“其中蕴涵着深层的生态意识，它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 

 



 
 

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实践活动 

 
 
 
      对于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道教在“天人合一”生态整体观的指导下，不仅有系统

而深刻的论述，以戒律的形式从道德上对信徒的行为进行规范，而且有具体的生态环境保护措

施。 

  
      保护动物  道教贵生，制定了各种戒律、功过格（是道士自记善恶功过的一种薄册）来规范

人们的行为，涉及范围非常广泛。明确规定：道门中人“不得杀生”，并以“戒杀生”为主要大

戒。《洞玄灵宝六斋十直》说:“道教五戒，一者不得杀生。”除了“不杀生”外，道教还反对惊

吓、虐待动物。道教的这种禁止杀生、反对惊吓或虐待动物的主张，以及道教为拯救天下生灵而

设的水陆道场、黄箓斋仪，充分反映了道教对动物生命的极大关爱。 

 
      保护森林植被  道教对森林植被非常重视，在道经中保护森林植被的规定屡屡可见。道教

“十善”要求放生养物，种诸果林;道边舍井，种树立桥。《太平经》要求人们：“慎无烧山破

石，延及草木，折华伤枝，实于市里，金刃加之，茎根俱尽。其母则怒，上白于父，不惜人

年。”可见，道教不仅认识到了山石草木是人类生存环境中不可或缺的资源，而且还告诫人们在

利用这些资源时应当遵循其生长规律，不可肆意开采，滥砍滥伐，否则会贻害后代子孙。 

   
      保护土地及水资源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土地是一种生命共同体，包括土壤以及土壤上生

长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构成了完整的土地生态系统。道教在各种戒律中对保护土地以及水资

源等作了具体规定。道教将天地比作父母，反对人们大兴土木，凿地建房，认为这是伤害大地母

亲的恶劣行为。《太平经》说：“泉者，地之血；石者，地之骨也；良土，地之肉也。地者，万

物之母也，……妄穿凿其母而往求生，其母病之也。”这里把大地拟人化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以

唤起人们保护大地的意识。总之，道教力图以神学的力量引导人们走到尊重生命、关怀生命、保

护生态环境的道德实践上来。 

 
      植树护林  道教并不反对人化的自然，认为自然界需要人的参与。道门中人十分重视宫观自

身生态环境的营造，他们植树护林，营筑花圃，使不少宫观成为“飞亭曲阁、修林翠竹之美观

也”。如南宋绍兴府千秋鸿禧观，到嘉定年间，田屋大增，观内有湖，筑“长堤十里，夹道皆种

垂柳、芙蓉。有桥曰春波，跨截湖面。春和秋半，花光林影，左右映带，风景尤甚，真越中清绝

处也”。 

  
      宫观建筑与环境保护  道教宫观是道士们修道、祀神的活动场所。神仙信仰与修道需要促成

了宫观的建造，各地道教宫观建筑各具特色，但一般来说，比较典型的道教宫观建筑群包括山

门、钟鼓楼、灵宫殿、主神殿、玉皇殿、三清殿、祖师殿等。道教在“天人合一”、返璞归真思想

的指导下，许多道教宫观多位于远离尘嚣、清静安谧、枝叶茂密的名山胜境。而且从“道法自

然”出发，许多宫观往往以洞天福地的自然态势作为布局的基础。因此，十分注意宫观选址布局

与自然环境相适应。如武当山的道教宫观就是顺应山形地貌的变化而布局的，整体上错落有致，



其人工建筑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 

 
 
 

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道教从“道生万物”的本体论角度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起“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的自然生态观。既然人与自然都是“道”化生的，那就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类相从、

共生共存的关系，因此，自然万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权利。在此基础上，道教形成了以

“道”、“德”为核心内容的生态道德观，并且具体化为崇尚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物无贵贱，万

物平等;善待万物，尊重生命;保护自然资源，维持生态平衡等一系列生态伦理原则。道教经文中

所负载的生态伦理思想是道教留给人类的一份丰厚遗产，值得人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和借鉴。 

 
      维护人、社会、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  道教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依赖于

自然界，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这为现代人们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

源。道教视人、社会、自然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对于强化现代人的生态整体意识不无裨益。道教

从“天人合一”思想出发，提出了“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

的同构互感的整体。在今天，经济发展，既不能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也不能超过环境和资

源的承载能力，而是要使发展保持在生态容许的限度内。只有将人的理性与“天地”的自然本性

(即规律性) 有机地结合起来，取之以时，用之以度，动之以机，才能真正实现“天人合一”的美

好理想，才能真正建立起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尊重生命，维护生态平衡  道教贵人重生，并由此形成了珍视现实生命价值的积极乐观主义

生命观。道教把对人的生命的敬重推及到对自然界万物生命的爱护。道教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

并不妨碍人类的生存，人类应该与其和睦相处。“野外一切飞禽走兽、鱼鳖虾蟹，不与人争饮，

不与人争食，并不与人争居。随天地之造化而生，按四时之气化而活，皆有性命存焉”。道教十

分重视生态平衡。《太平经》认为，自然界的和谐与生态系统的平衡能使自然界万物化生和发

展，即所谓“中和气得，万物滋生”。道教还把人与万物的关系确立在以“生”与“养”为道之

本性的基本原则之上。在道教看来，善待生命必须首先从人的身心和谐开始，进而推及周围的群

体，包括救穷周急、反对刑罚伤杀、促进太平的社会伦理观。 

 
      崇尚自然，保护生态环境  天地万物都来源于道，“一切有形，皆含道性”。万物都有按

照道赋予它的本性自然发展的权利，应该尊重自然万物的生存权利，不要随意作践自然、毁坏自

然。要人们“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尊重自然规律，顺应天道，让宇宙万物自然发展。道教强

调“无为”，主张顺应万物生长变化的自然本性，不以人为的强制方式去破坏自然界的本来面

貌。在生态危机十分严重的今天，道教“无为”思想对于当今人为干预自然界、破坏生态环境具

有警示作用，同时“无为”思想也为现代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方法论指导。道教徒把慈爱和

谐、不伤生灵、保护动植物作为自己宗教修持的重要内容。总之，道教对于宇宙万物的态度是

“常行慈心，愍济一切，放生度厄” 。宇宙演化不停，生生不息，人作为宇宙共同体中的一员，

应该以促进整个宇宙更加和谐完美为目标。 



 
      适度消费，人道主义地利用资源  地球资源是有限的，过度的消费会加速自然资源的枯竭

和对环境造成压力。于是，节制人们的欲望，人道主义地利用各种资源，从而实现人、社会、自

然的可持续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在这方面，道教崇俭抑奢的思想，对于现代人一味盲目地过度

消费具有借鉴意义。 

 
      道教承袭并且强化了道家的寡欲观，倡导“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及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和

价值取向。道教返璞归真、顺其自然的价值取向和少私寡欲、崇尚节俭的生活方式尽管主观上服

务于长生久视目的，但客观上却有助于恢复生存环境的完整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最终有利于人

类长远利益的实现。一方面，人们需要从自然中吸取生存的养分，但是另一方面，在开发利用自

然资源时，又切不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要为后代人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

应大力开发利用生态技术，建设生态化产业;在价值观上，不以经济增长为惟一目标。只有兼顾当

代人的利益、子孙后代的利益以及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利益，只有用“参天地之化育”的方式来代

替“征服自然”以表明人类力量的方式，才能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存在的亲和关系。总

之，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道教的生态思想、环境保护措施及其活动可以帮助人们摆正人与自

然的关系，特别是道教的天人一体、尊重生命、自然无为、崇俭抑奢、返璞归真的生态伦理思想

对当今社会现代人格的塑造以及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将发挥重要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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